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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需报送的资料及

留存备查资料 

一、2019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需要报送的资料有哪些？ 

1.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；  

2.财务报表（年度）； 

3.按照《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》规定，应提交

的资料； 

4.委托中介机构代理纳税申报的，应出具双方签订的代理合

同，并附送中介机构出具的包括纳税调整的项目、原因、依据、

计算过程、调整金额等内容的报告；  

5.涉及关联方业务往来的，报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年度

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》； 

6.存在税前资产损失扣除情况的企业填报企业所得税年度

纳税申报表《资产损失税前扣除及纳税调整明细表》。 

7.企业应自搬迁开始年度，至次年 5 月 31 日前，向主管税

务机关报送政策性搬迁依据、搬迁规划等相关材料，包括：政府

搬迁文件或公告、搬迁重置总体规划、拆迁补偿协议、资产处置

计划；企业搬迁完成当年应同时报送《企业政策性搬迁清算损益

表》及相关材料；汇缴申报时报送《政策性搬迁纳税调整明细表》

的，无需重复报送《企业政策性搬迁清算损益表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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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应报送房地产开发产品实际毛利额

与预计毛利额之间差异调整情况的报告； 

9.应报送依据计税成本对象确定原则确定的已完工开发产

品成本对象，确定原则、依据，共同成本分配原则、方法，以及

开发项目基本情况、开发计划等专项报告； 

10. 企业税前扣除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的，应当如实向当地主

管税务机关提供当年手续费及佣金计算分配表和其他相关资料，

并依法取得合法真实凭证； 

11.申请享受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有关准备金企业所得税

税前扣除政策的企业，在汇算清缴时： 

①法人执照副本复印件， 

②融资性担保机构监管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复印件， 

③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年度会计报表和担保业务情

况（包括担保业务明细和风险准备金提取等）， 

④财政、税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 

12.企业申报抵免境外所得税收时应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提交

如下书面资料：  

①与境外所得相关的完税证明或纳税凭证（原件或复印件）。  

②不同类型的境外所得申报税收抵免还需分别提供：  

——取得境外分支机构的营业利润所得需提供境外分支机

构会计报表；境外分支机构所得依照中国境内企业所得税法及实

施条例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的计算过程及说明资料；具有资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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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机构出具的有关分支机构审计报告等；  

——取得境外股息、红利所得需提供集团组织架构图；被投

资公司章程复印件；境外企业有权决定利润分配的机构作出的决

定书等；  

——取得境外利息、租金、特许权使用费、转让财产等所得

需提供依照中国境内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规定计算的应纳税

额的资料及计算过程；项目合同复印件等。  

③申请享受税收饶让抵免的还需提供：  

——本企业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在境外所获免

税及减税的依据及证明或有关审计报告披露该企业享受的优惠政

策的复印件；  

——企业在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的参股比例等情

况的证明复印件；  

——间接抵免税额或者饶让抵免税额的计算过程；  

——由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的财务会计资料。  

④采用简易办法计算抵免限额的还需提供：  

取得境外分支机构的营业利润所得需提供企业申请及有关

情况说明；来源国（地区）政府机关核发的具有纳税性质的凭证

和证明复印件；取得符合境外税额间接抵免条件的股息所得需提

供企业申请及有关情况说明；符合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四条条件

的有关股权证明的文件或凭证复印件。  

以上提交备案资料使用非中文的，企业应同时提交中文译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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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印件。上述资料已向税务机关提供的，可不再提供；上述资料

若有变更的，须重新提供；复印件须注明与原件一致，译本须注

明与原本无异义，并加盖企业公章。 

⑤企业以总分包或联合体方式在境外实施工程项目，还需提

供以下资料： 

——总承包企业作为境外纳税主体，应就其在境外缴纳的企

业所得税税额，填制《分割单（总分包方式）》后提交主管税务机

关备案。 

——联合体作为境外纳税主体，应就其在境外缴纳的企业所

得税税额，由主导方企业填制《分割单（联合体方式）》后提交主

管税务机关备案。 

——分包企业或联合体各方企业申报抵免时，应将《分割单

（总分包方式）》或《分割单（联合体方式）》复印件提交主管税

务机关备案。 

13.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设立的，实行汇总

纳税办法的居民企业应报送： 

——总机构应报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

报表（A类，2017年版）》，同时报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

税汇总纳税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（2018 年版）》和各分支机构

的年度财务报表、各分支机构参与企业年度纳税调整情况的说明。 

——分支机构应报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（季）

度预缴纳税申报表（A类，2018年版）》，同时报送总机构申报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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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盖有税务机关业务专用章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汇总

纳税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（2018 年版）》复印件，分支机构参

与企业年度纳税调整情况的说明。 

14.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经营的建筑企业总

机构在办理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，应附送其所直接管理的跨地

区经营项目部就地预缴税款的完税证明。 

15.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确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转让

所得，适用分期均匀计入相应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按规定计算缴

纳企业所得税的，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《非货币性资产投资递

延纳税调整明细表》。 

16. 企业发生重组特殊性税务处理、资产（股权）划转事项

时，按照《关于资产（股权）划转企业所得税有关征管问题的公

告》（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40号）、《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

得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》（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48号）

等文件规定需要在汇算清缴申报时一同报送的资料。 

二、纳税人在办理 2019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

时，需要留存备查哪些资料？ 

1.资产损失相关资料。 

2.企业所得税优惠留存备查资料。 

3.不征税收入相关证明资料。 

4.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留存备查资料。 

5.税务机关要求企业留档备查的其他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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